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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被刑事立案的进展暨董事 

被检察院撤销批准逮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被中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

见涉及的事项主要为“一、审计范围受限情况：1、涉及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及

函证事项；2、应收预付款项的款项性质及可回收性；3、涉及商誉减值测试事项；

4、公司董事厉群南涉嫌挪用资金被刑事立案事项；5、浙江千橡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与公司客户进行交易事项；6、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计价事项；二、持续经营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厉群南涉嫌挪用资金被刑事立

案事项”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是否消除尚需进一步核查、判断，最终需以会计

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 2021年 10 月在对下属公司的核查中，发现董事、子公司上海云克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云克”）原负责人厉群南在任职期间涉嫌挪用资

金、侵占公司利益并进行了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

对该案予以立案，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于 2022 年 6 月 1 日作出对厉群南批准逮

捕的决定，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 11月 30 日、2022年 6月 3日披露的《中昌

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被刑事立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76）、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被刑事立案的进展暨董事被检察院批

准逮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6）。董事厉群南被立案期间，公司积

极配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调查工作，向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提供、补充证据

材料。 



公司于近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出具的京朝检建【2023】66 号《检察

建议书》：公司改变举报陈述、提供新证据，称厉群南对相关资金的使用符合公

司规定、公司予以认可，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于 2023年 1月 11日对厉群南作出

撤销原批准逮捕决定。经调查，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认为公司存在以下问题：一

是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关联公司的经营状况失察、失管；二是下属子公司财务审

批管理存在不合规。根据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上海云克的大量资金均系由

财务发起审批支出，财务依据厉群南的指示完成相关审批、支付，财务人员存在

充当业务人员职能的情形，角色混同、职责不清，财务的审批、监管职能形同虚

设（以上审批发生在上海云克时任负责人管理期间）；三是公司管治团队法律意

识有待提升。为进一步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对公司提出

如下建议：一是公司应切实加强对子公司相关业务的实质监管；二是完善财务审

批管理；三是公司管理层特别是核心管治团队应进一步提升法律意识。 

公司及公司管治团队将根据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建议、要求，进行认真反

思、整改，努力提高公司核心管治团队的法律意识，最大限度消除不良影响。同

时，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5日 


